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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凝土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367-2013（2014年6月1日实施） 1.0.3混凝土结构加固前，应根据建筑
物的种类，分别按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或《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
B50292进行结构检测或鉴定。当与抗震加固结合进行时，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
50023或《工业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GBJ117进行抗震能力鉴定。
《砌体结构加固设计规范》GB50702-2011（2012年8月1日实施） 1.0.3砌体结构加固前，应根据不同建筑
类别分别按现行国家标准《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或《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
等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可靠性鉴定。

当与抗震加固结合进行时，尚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进行抗震能力鉴定。
《钢结构加固技术规范》CECS77：96（1996年5月30日施行） 1.0.3钢结构加固前，应按照《工业厂房可靠
性鉴定标准》或《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等进行可靠性鉴定。
《建筑抗震加固技术规程》JGJ116-2009（2009年8月1日施行） 1.0.3现有建筑抗震加固前，应依据其设防
烈度、抗震设防类别、后续使用年限和结构类型，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的相
应规定进行抗震鉴定。 《火灾后建筑结构鉴定标准》CECS-2009（2009年9月1日施行） 3.0.1建筑物发生
火灾后应及时对建筑结构进行检测鉴定，检测人员应到现场调查所有过火房间和整体建筑物。

对于有垮塌危险的结构构件，应首先采取防护措施。
《混凝土结构耐久性评定标准》CECS220:2007（2007年10月1日施行）
1.0.3混凝土结构在下列情况下宜进行耐久性评定： 1使用时间较长的结构；
2使用功能或环境明显改变时； 3已发生某种耐久性损伤的结构； 4其他特殊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修订版2009年5月1日起施行） 第三十九条已经建成的下列建设工程，
未采取抗震设防措施或者抗震设防措施未达到抗震设防要求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抗震性能鉴
定，并采取必要的抗震加固措施： （一）重大建设工程； （二）可能发生严重次生灾害的建设工程；
（三）具有重大历史、科学、艺术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的建设工程；
（四）学校、医院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建设工程； （五）地震重点监视防御区内的建设工程。



《建筑抗震鉴定标准》GB50023-2009（2009年7月1日实施）
1.0.6下列情况下，现有建筑应进行抗震鉴定： 1接近或超过设计使用年限需要继续使用的建筑。
2原设计未考虑抗震设防或抗震设防要求提高的建筑。 3需要改变结构的用途和使用环境的建筑。
4其他有必要进行抗震鉴定的建筑。 《构筑物抗震鉴定标准》GB50117-2014（2015年2月1日实施）
3.0.5属于下列情况之一的现有构筑物，应进行抗震鉴定：
1达到和超过设计使用年限并需继续使用的构筑物。
2未按抗震设防标准设计或建成后所在地区抗震设防要求提高的构筑物。
3改建、扩建或改变原设计条件的构筑物。 本条为强制性条文。

《工程结构可靠性设计统一标准》GB50153-2008（2009年7月1日实施）
G.1.2在下列情况下宜对既有结构的可靠性进行评定： 1结构的使用时间超过规定的年限；
2结构的用途或使用要求发生改变； 3结构的使用环境出现恶化； 4结构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
5出现影响结构安全性、适用性或耐久性的材料性能劣化、构件损伤或其他不利状态；
6对既有结构的可靠性有怀疑或有异议。
《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292-2015（2016年8月1日实施）
3.1.1民用建筑可靠性鉴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可靠性鉴定： 1）建筑物大修前；
2）建筑物改造或增容、改建或扩建前； 3）建筑物改变用途或使用环境前；
4）建筑物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拟继续使时； 5）遭受灾害或事故时；
6）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或出现较严重的腐蚀、损伤、变形时。

2在下列情况下，可仅进行安全性检查或鉴定： 1）各种应急鉴定；
2）国家法规规定的房屋安全性统一检查； 3）临时性房屋需要延长使用期限；
4）使用性鉴定中发现安全问题。 3在下列情况下，可仅进行使用性检查或鉴定：
1）建筑物使用维护的常规检查； 2）建筑物有较高舒适度要求。 4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专项鉴定：
1）结构的维修改造有专门要求时； 2）结构存在耐久性损伤影响其耐久年限时；
3）结构存在明显的振动影响时； 4）结构需进行长期监测时。
《工业建筑可靠性鉴定标准》GB50144-2008（2009年5月1日实施）
3.1.1工业建筑的可靠性鉴定，应符合下列要求： 1）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拟继续使用时；
2）用途或使用环境改变时； 3）进行改造或增容、改建或扩建时； 4）遭受灾害或事故时；
5）存在较严重的质量缺陷或者出现较严重的腐蚀、损伤、变形时。

2在下列情况下，宜进行可靠性鉴定： 1）使用维护中需要进行常规检测鉴定时；
2）需要进行全面、大规模维修时； 3）其他需要掌握结构可靠性水平时。
3.1.2当结构存在下列问题且仅为局部的不影响建、构筑物整体时，可根据需要进行专项鉴定：
1结构进行维修改造有专门要求时； 2结构存在耐久性损伤影响其耐久年限时；
3结构存在疲劳问题影响其疲劳寿命时； 4结构存在明显振动影响时； 5结构需要进行长期监测时；
6结构受到一般腐蚀或存在其他问题时。 其中第3.1.1（1）条（款）为强制性条文。
《烟囱可靠性鉴定标准》GB51056-2014（2015年8月1日实施）
3.1.1烟囱在下列情况下，应进行可靠性鉴定：
1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或出现严重的腐蚀、渗漏、损伤、变形时；
2超过设计使用年限或目标使用年限，拟继续使用时；
3使用条件或使用环境改变，对烟囱安全性不利时； 4需要进行全面、大规模维修时；
5遭受严重灾害或事故后，需要继续使用时； 6进行工艺改造或改建时；
7其他需要掌握烟囱可靠性水平时。

3.1.2烟囱在下列情况下，宜进行专项鉴定： 1进行维修改造有专门要求时；
2存在局部损伤影响其正常使用时； 3对防腐层的完好性、耐久性存在疑问时；
4挡烟墙、积灰平台、排烟筒、支承结构烟道等结构受到一般腐蚀或存在其他问题时； 5耐久性评估时；
6对可靠性存在疑问时。 其中第3.1.1（1、2、3、4、5）条（款）为强制性条文。



《高耸与复杂钢结构检测与鉴定标准》GB51008-2016（2016年12月1日实施）
3.1.2高耸与复杂钢结构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检测与可靠性鉴定：
1拟改变使用功能、使用条件或使用环境； 2似进行改造、改建或扩建；
3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拟继续使用； 4因遭受灾害、事故而造成损伤或损坏；
5存在严重的质量缺陷或出现严重的腐蚀、损伤、变形。

3.1.3钢结构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宜进行检测与可靠性鉴定：
1对建筑或构筑物进行大规模维修或装饰装修； 2正常使用中例行检查、维修时，发现劣化或损伤迹象。
3.1.4当钢结构存在下列问题时，宜进行专项检测与鉴定： 1存在影响使用功能的振动；
2存在疲劳问题，影响疲劳寿命； 3遭受火灾影响或损伤。 其中第3.1.2条为强制性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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